中共镇江市委组织部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镇人社发〔2015〕36 号


关于修改《镇江市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
实施办法》部分条款的通知
各辖市（区）委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新区组织人事部，“三山”景区管委会党群工作处，市各部委办局，各事业单位：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和《关于印发〈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深入开展“吃空饷”、“在编不在岗”、“超编进人”等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苏人社发〔2014〕289号），经研究，决定对《镇江市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实施办法》（镇政人〔2004〕45号）部分条款予以废止和修改。现通知如下：
一、废止第四十一条“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后，对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且连续工龄满10年以上，因体弱多病等原因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的职工，如本人自愿，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可在单位内部提前退岗休养。职工内部提前退岗休养期间的工资待遇应低于在职同类人员的标准。在国家和省未有正式规定之前，可暂按低于本单位同类退休人员退休费比例的10%-15%执行。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按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二、修改第十三条内容。
原条文：“第十三条 聘用合同分为短期、中期、长期和项目合同等四种类型。3年（含）以下的合同为短期合同，3年（不含）以上的合同为中期合同，至职工退休的合同为长期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为项目合同。聘用合同期限由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协商确定。对在本单位（含国有单位工作的工龄）工作已满25年，或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已满10年且年龄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已不足10年的人员，提出订立长期合同的，聘用单位应当与其订立。”

现修改为：“第十三条 聘用合同分为短期、中期、长期和项目合同等四种类型。3年（含）以下的合同为短期合同，3年（不含）以上的合同为中期合同，至职工退休的合同为长期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为项目合同。聘用合同期限由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协商确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提出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的，事业单位应当与其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
三、修改第二十七条内容。
原条文：“第二十七条 (一)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超过10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的。”

现修改为：“第二十七条 (一)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

四、修改第三十一条内容。
原条文：“第三十一条 受聘人员书面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又不属于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受聘人员应当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聘用合同，仍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的，即可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但对在涉及国家秘密岗位上工作，承担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和技术骨干不适用此项规定。聘用单位应当自受聘人员书面提出解除聘用合同之日起30日内予以答复；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解除聘用合同。”

现修改为：“第三十一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30日书面通知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是，双方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以上通知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
中共镇江市委组织部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年4月2日                 
PAGE  
3

